附件4
支持农民合作社项目绩效评价表
乡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价年度： 
	考核指标
	评价标准
	分值
	评价依据
	得分

	项目准备
（25分）
	制定具体实施方案。方案结合实际，内容完整，可操作性强，明确实施程序、补助范围、评选标准、补助标准和方式、监管措施、检查验收、绩效评价等。
	7
	查看项目实施方案、相关文件等材料
	

	
	实施方案报县农科局备案。
	5
	
	

	
	成立项目实施领导机构。
	5
	
	

	
	建立项目评审机制，组织专家实地考察、审核承担项目主体，形成评审报告，并将审核结果通过公共媒体向社会公示。
	8
	
	

	项目实施
（50分）
	通过公共媒体向社会公开实施方案，组织符合条件的合作社进行申报。
	4
	
	

	
	申报项目的合作社提交完备的申报材料。
	4
	
	

	
	将承担项目主体评审报告、名单报县农科局备案。
	4
	
	

	
	建有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项目库。
	4
	
	

	
	开展中期检查，指导项目实施。
	4
	

现场查看申报资料、有关文件、财务管理制度、会计账簿、系统等资料
	

	
	承担项目的实施主体，经营管理情况、带动情况及补助资金使用情况。
	8
	
	

	
	对项目实施整体情况进行绩效评价和工作总结，按时向县农科局上报相关材料。
	5
	
	

	
	项目实施完成后，合作社向全体成员公示奖补项目实施结果，三分之二以上成员（代表）进行签字确认。
	3
	
	

	
	承担项目的合作社会计账簿齐全，财务报表符合《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制度》《农民专业合作社会计制度》要求，并及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。
	8
	
	

	
	财政奖励补助形成的资产，要按照合作社财务制度的规定量化到每个成员，并建账管理。
	3
	
	

	
	承担项目的合作社纳入农业农村部新农直报系统，并定期更新信息。
	3
	
	

	项目绩效
（25分）
	项目完成情况：按照《兴安盟2025年农牧民合作社和家庭农牧场培育项目实施方案》和下达的任务目标的要求，保质保量完成项目任务。
	5
	查看项目任务完成情况、资金拨付情况、合作社成员账户、项目绩效评价情况。
	

	
	合作社当年盈余返还、按股分红符合法律法规及合作社章程规定。列异社清理移出工作取得明显成效，列异社比例明显降低。
	5
	
	

	
	合作社吸纳带动项目区域内中小农户和建档立卡贫困户，取得明显成效。
	5
	
	

	
	辅导员队伍建设达到“千员带万社”目标要求，新型经营主体辅导服务有效开展，针对性、时效性强，主体满意度高。
	5
	
	

	
	及时总结典型经验，在县级、盟市、自治区、国家媒体上宣传报道，在一定范围内推广交流。
	5
	
	

	扣分项
	经各级监察、审计、财政监督机构等查实在资金使用方面存在违规违纪行为。
	-20
	
	

	合计
	分数
	100
	
	


备注：考核分值保留1位小数。对评价标准要求的内容未全部完成，评价标准未明确扣分规则的，考核人员根据实际酌情给扣分。
绩效评价小组人员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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